青冈县国有农用地经营权

流转协议

甲方：
乙方：
国有农用地经营权流转协议
按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国令第738号）的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之规定，以下各方经过友好平等协商达成一致，并签署本协议。

甲方（流转方）：青冈县水务局
法定代表人：赵会祺
地址：青冈县兴隆大道85号青冈县水务局。
乙方（受让方）：

法定代表人：
地址：

第一章 流转标的

一、流转标的

1、本协议流转标的为甲方所属的国有农用地48490.14亩，具体位置详见附表1，位于青冈县境内通肯河、呼兰河河套坝外地范围内。共涉及青冈县兴华镇庆平村、通河村；德胜镇恒生村、通顺村、富贵村、龙胜村；民政镇兴隆村、沿河村、东胜村；柞岗镇富强村；昌盛镇富饶村，共计5镇11村。
2、甲方所属的48490.14亩国有农用地二十八年经营权流转价值 经黑龙江慧丰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评估，于评估基准日2025年11月14日的总价值为420864756.48元。
3、甲方所属的48490.14亩国有农用地中位于兴华镇庆平村的2234.31亩农用地，流转年限为27年，自2029年1月1日至2055年12月31日。其他地段农用地流转年限为28年，自2028年1月1日至2055年12月31日。
第二章 流转方式及价格
二、流转方式及价格

1、流转方式：本协议项下国有农用地经营权于2025年   月   日，通过公开拍卖方式最终确认乙方为中标人，并依此双方签订本协议。

2、根据本项目竞拍结果，乙方需在竞拍成功后     个工作日内一次或分次向甲方支付交易价款为     元。
甲方收款账号如下：
开户行：
开户名：
账号：

第三章 关于资产、土地权属的处置

三、资产的处置

1、资产评估报告中所显示的经营权从甲方有偿流转至乙方，相关资产内容详见附件1。

四、农用地的权属
1、本次流转仅为经营权的流转，农用地权属不发生转移。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本项目用地变更土地用途、对外转让、出借、抵押及在其上设置任何他方权利。

2、如发生土地纠纷情况须通知甲方，甲、乙双方共同商议解决。
第四章关于债权债务

五、债权债务

本次国有农用地经营权流转不附带任何债权债务或抵押、担保等情形，流转标的涉及的原有债权债务（若有）仍由甲方自行承担，甲方在本项目国有农用地经营权流转期内不得再以设施资产作为抵押物、经营权作为质押进行融资。

第五章关于国有农用地交易

六、本次国有农用地经营权流转的事项已经青冈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七、此次国有农用地经营权移交过程中涉及的有关费用按照国家有关法规等要求由乙方承担，同时享受省、市相关优惠政策。

第六章 关于经营权移交
八、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应在约定时间内完成交易价款的支付，同时甲方向乙方移交流转土地的经营权，包括与经营权相关的租赁台账、租户信息等相关资料。移交的经营权以拍卖公告标的物所列内容及乙方对标的物的了解、勘查为依据。
第七章 关于项目资产的经营与发展

九、项目发展规划

乙方完成接收后，将对现有国有农用地进行优化和调整，实施农田配套设施建设工程。有利于田间农作物的排水及粮食运输，提高土地生产力。

第八章 关于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十、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的权利

（1）收取乙方本次农用地经营权流转费用；

（2）监督乙方按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农用地；

（3）制止乙方破坏农用地资源及农用地保护设施的行为；

（4）对乙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向有关管理部门反映或举报；

（5）监督乙方农用地经营权的再流转（发包）；

（6）双方约定的甲方其他权利。

2、甲方的义务

（1）保证土地权属清晰，无争议；

（2）依照法律法规规定保护乙方合法的农用地经营权，不得擅自变更、解除合同；
（3）在经营期内，不得擅自对乙方使用的农用地进行调整。确需适当调整的，应当按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程序办理；
（4）双方约定的甲方其他义务。

第九章 关于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十一、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的权利

（1）依法享有农用地经营权再流转（发包）的权利；

（2）经营权受到侵害时有要求赔偿损失及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3）双方约定的乙方其他权利。

2、乙方的义务
（1）按约定交纳本次农用地经营权流转费用；

（2）乙方承包地块内的草地、湿地不在承包范围内，乙方有保护的义务和责任，其不得在草地、湿地上开垦和种植农作物和植物或从事其它活动，如果出现以上破坏行为，将由林草部门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交由司法机关处理；
（3）乙方不得在承包地块内推筑鱼池、筑坝防水、种植高棵植物或农作物、私建房屋及安置活动板房；不得在相邻河道或承包地块内采砂取土；不得改变河道或行洪沟道自然走向（统称为妨碍河流正常行洪行为）；

（4）在承包期内乙方的经营行为，应服从甲方的统一管理，如出现破坏草地、湿地或妨碍河流正常行洪等行为，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的执行，并不退还乙方未到期的剩余土地承包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5）在河流汛期，乙方应无条件服从县防汛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和调度。甲方在实施水利工程时，乙方应积极配合，如工程施工需要占地乙方应无偿提供；

（6）在承包期内，如遇各种自然灾害或河流泄洪对乙方造成的各种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7）国家建设征用、征收、占用的，应当服从国家建设需要；

（8）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国家投资建设保护基础设施遭到人为破坏或其他破坏情况；

（9）双方约定的乙方其他义务。

第十章 承诺与保证

十二、甲方的承诺：作为本次国有农用地经营权流转的主体，对流转标的具有合法的处置权，且流转标的产权明晰。甲方在签署本协议前已经依照相关法规履行完所有的审批手续，签署并履行本协议所规定的所有义务和责任；在本协议签署之前，没有签署并且不会签署包含阻碍、禁止或者限制本次流转的任何协议、合同、承诺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等；所提供的一切资料、文件、所作出的一切声明和保证及移交的实物资产皆完全真实、完整、准确；依约向乙方移交本协议附件1所列的国有农用地经营权。

十三、乙方承诺：履行本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和责任；依约支付本协议约定的交易价款；接收经营权后的公司守法经营、依法纳税；并在当地政府的安排下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第十一章 违约责任

十四、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应全面履行本协议。除由于不可抗力造成无法或者迟延履行外，任何一方不按时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协议约定即构成违约，守约方有权选择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协议或者解除协议，同时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由于解除协议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第十二章 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

十五、在协议履行中，如出现履行争议或者对协议解释的争议，协议双方应本着合作、诚信之原则，尽量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可以向青冈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三章 关于协议生效及其他

十六、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本协议。

十七、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持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四章 关于协议附件
十八、本协议附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附件的内容或者用语与本协议条款不一致的，以本协议条款为准。

协议附件包括：

附件1：《青冈县水务局拟公开流转国有农用地二十八年经营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黑慧丰评报字（2025）第042号）
附表1：《青冈县国有农用地位置信息明细表》

（签字盖章页）

甲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